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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村经济活动对云南野生稻居群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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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云南野生稻包括普通野生稻(O. rufipogon Griff)、疣粒野生稻(O. meyeriana Baill)和药用野生稻(O. officinalis Wall)，是属于全国仅存的几处宝贵基因资源库之一。野生稻具有许多优良特性及其相应的基因，在栽培稻育种和生物技术利用等方面具有巨大的潜力。文章在对云南野生稻居群长期调查或考察的基础上，分析了云南野生稻居群濒危的现状，认为热区经济开发、游牧、木材消耗、采集草药、外来种入侵和环境污染等农村经济活动是致濒的主要因素。阐明了选择合理的保护方法、加大普法和执法力度、完善保护体制与运行机制、调整种植结构是当前云南野生稻居群保护管理与经济协调发展的四项重点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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野生稻是栽培稻的原始祖先，是栽培稻育种和生物技术研究的重要物质基础，是研究稻种起源、演化和分类的宝贵资源[1]。由于长期自然选择的结果，野生稻形成丰富的变异类型，对水稻病虫害有较强的抗性，并对环境有较强的适应性，具有抗白叶枯病、稻瘟病、细菌性条斑病、纹枯病、褐稻虱、白背飞虱、稻瘿纹、抗旱、耐寒、耐盐碱、优质、氮磷高效利用及雄性不育等优良基因 [1–2]。我国共发现3种野生稻，即普通野生稻(O. rufipogon Griff)、疣粒野生稻(O. meyeriana Baill)和药用野生稻(O.officinalis Wall)。云南省和海南省是我国拥有3种野生稻原生地的两个省份。据蒋志农[3]和曾亚文等[4]报道，曾记载着在云南省内的野生稻分布99个点，分布于东经97º56′～107º17′，北纬21º29′～24º55′的广阔区域。其中发现的26个普通野生野点分布于东经100º41′～102º09′，北纬21º35′～23º26′，海拔552.7～780 m的地区，主要是澜沧江、元江和流沙河等流域，生长在荒水塘、溪河沿岸甚至稻田间，水沟等向阳水生环境中；61个疣粒野生稻分布在德宏、临沧、思茅、红河、景洪、丽江、玉溪等地州，位于东经97º56′～102º09′，北纬21º35′～24º55′，海拔50～1100 m的地区，主要是澜沧江、怒江、南汀河、李仙河、元江和流沙河等流域；12个药用野生稻分布在云南耿马、永德、普洱、景洪、勐腊和思茅等县，位于东经99º05′～107º17′，北纬21º29′～24º27′，海拔520~1000 m的地区，主要是南汀河和澜沧江流域。

作为野生稻分布的这些区域，热光充足，雨水丰沛，是云南热区经济开发的前沿和主战场。改革开放以来，本区充分发挥自然资源和区位优势，农业经济快速增长，农村面貌焕然一新，然而，由于各方面的原因，在经济发展的同时，人类热区经济开发、游牧、木材消耗、采集草药、外来种入侵和环境污染等经济活动的干扰和破坏将不可避免地加载到生态环境上，对天然林植被、野生动植物产生极大的影响，而且，其中有些影响已是不可控制和逆转的。如植被破坏将使许多宝贵的野生植物资源灭绝，生物多样性丧失，云南野生稻居群数量减少和濒危便是如此。因此，充分认识和客观看待农村经济活动对云南野生稻居群的影响，对加快农村经济的步伐，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发展，经济与生态环境协调发展，合理保护野生植物都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和深远的历史意义。本文根据实际本底调查的结果，结合历史资料，较为系统地分析农村经济活动使云南野生稻居群濒危的趋势、致濒因素，提出野生稻居群保护的对策措施。以期为云南野生资源和生态环境合理保护提供一定的参考依据。
1  云南野生稻居群现状

由于人口膨胀、经济活动、生态系统恶化等多种因素的影响，云南野生稻正常生长和繁衍的原生境遭受破坏，自然群落正在迅速减少，有些分布点已绝迹或濒临灭绝。蒋志农等[3]报道，曾记载着在云南省内的野生稻分布点99个，分布在7个地州的19个县。即普通野生稻26个点、药用野生稻12个点和疣粒野生稻61个点。戴陆园等[5]对原记载的99个野生稻分布点进行核实考察，发现只有30个点还能找到野生稻，2002年10月至2003年3月，又发现了10个疣粒野生稻点，云南现存野生稻分布点合计40个。2005年12月，本项目组调查核实，发现这40个点中15个点的野生稻分布面积急剧缩小或野生稻的生长密度明显下降；在有记录的26个普通野生稻点中只有元江曼旦村点还保留着野生稻，其余25个点的普通野生稻均已绝迹，消失率为96.2%；药用野生稻2个点，消失率为83.3%；疣粒野生稻37个点，消失率为44.3%。面积从少量几丛到大于66700 m2，但面积超过13340 m2的点仅有12个，原始性好，破坏较轻的点只能在人烟稀少、交通闭塞的地方见到。当然，自农业部于2000年启动野生稻的原生境保护工作以来，云南省已逐步开展了云南野生稻种质资源原位保护示范区建设项目的实施，共建立野生稻保护点5个，对覆盖面积较大的野生稻资源已得到有效保护。但是，保护野生稻是一项系统工程，它需要与地方经济发展规划、天然林保护、退耕还林等工程有机的结合起来，作长期规划。由此看来，云南野生稻保护任重而道远。

2  农村经济活动对云南野生稻居群的影响形式

2.1  与当地经济发展目标一致的热区资源开发

野生稻生存的区域多属于热带、亚热带[3]，热量充沛，山多坡地多。适宜种植橡胶、芒果、柑桔、甘蔗等经济作物，当地居民为了获取经济利益，肆虐地垦荒种植，使野生稻居群遭到极大的破坏。此外当地政府长期执行的是“以粮为纲，以粮求温饱”的发展战略，片面追求粮食自给，再加上当地农民靠粮过日的观念根深蒂固，人口迅速增长，外出务工有限，结果扩大种植面积仍是农民生活之需，经济之源。他们不断扩大毁林开荒、陡坡种植，采取了广种薄收的生产方式，使农业生产陷入了“越穷越恳”，“越恳越穷”的恶性循环，使生态环境进一步恶化。龙陵县的调查表明，有的农民一户垦荒六七公顷，在垦荒时都伴随着大规模砍伐和火烧，这种耕作方式不仅杀灭了野生稻的地上部分，还彻底破坏了野生稻的地下繁殖体。更有甚者将野生稻原生境开垦为耕地，使野生稻绝灭，属于更为严重的破坏方式。同时，由于政策和管理措施不配套，部分地区山林任农民自由管理和经营，导致大量的森林过早被砍伐和破坏，许多农民在野生稻周边25º以上坡地开垦种地，造成森林资源和植被严重破坏，水土流失、山体滑坡、泥石流和荒漠化加剧，使野生稻生境恶劣，难以生长。

2.2  畜牧业对云南野生稻居群的影响
近年来，由于人口不断增长，靠种粮过日已入不敷出，畜牧业已成为野生稻分布地区一个极为重要的支柱产业，也是当地农民收入渠道之一。高山峡谷中的运输、农耕以及日常的肉食品等都离不开牛、羊猪等家畜，农民每家平均有牛3～5头，羊10余只，猪3～5头。许多地区出现了因本地牧草、粮食不够而将牛、羊猪等牲畜游牧的现象，给本来已极为脆弱的野生稻生态环境带来巨大的压力。此外，这一地区部分农民没有施用化肥的习惯，因为他们有的没有科学种田意识，有的无钱购买化肥，更有甚者不喜欢食用由施用化肥生产出来的粮食，于是其中的一部分农民便在新垦的荒地附近通过圈养牛、羊、猪的办法获得农家肥。在牧草生长得较好的7～10月，农民们进行游牧，其余的时间则将牛、羊、猪圈养起来，人工割草饲养，有的甚至全年游牧。这就必然导致游牧规模和范围扩大，对草地的破坏性加剧。在现存的野生稻点40个中，有38.6%受到牛、羊的破坏。首先，牛、羊、猪群将该居群的地上部分啃食殆尽，甚至包括灌丛下的植株。其次牛、羊群践踏导致土壤板结硬化，阻碍了野生稻不定芽的生长和种子的萌发，使得该居群处于极度的衰退中。最后，由于当地农民普遍缺乏对野生稻特征特性的认识，在割草时，常常出现连茎带根一块割走的现象，造成野生稻绝迹。

2.3  木材的消耗对云南野生稻居群的影响

薪柴为绝大数野生稻分布地区群众的主要燃料。以木柴为燃料的家庭平均每家每天的木材消耗量为25～30 kg。而这些地区的家庭不但一日三餐完全靠木柴作为燃料，就是给牲畜煮食也是用木柴。澜沧县的调查表明，平均有猪5头的家庭，平均每天要消耗木柴30～40 kg。更有甚者全天用木柴作为燃料烧开水、取暖，平均每天消耗木柴50～60 kg。此外，部分地区牛、羊圈用大量木材作围栏，据调查，建一套3～5头牛的圈需要木材约10 m3。如此大的薪柴和木材消耗，造成烂砍烂伐十分猖獗，使野生稻潮湿隐蔽的生态环境遭到了破坏甚至毁灭，进而导致野生稻资源的生长繁衍岌岌可危。尽管目前已实施天然林保护工程，但因煤的成本要比木柴高几倍，而且不易运输、难以购买，或有的因贫困无钱购买，导致天然林破坏屡禁不止。在这种无计划过度砍伐情况下，野生稻自然繁衍的栖息环境被改变，其能否较长时间地保护和保持其种性是令人担忧的。

2.4  采集草药对云南野生稻居群的影响
野生稻本身具有很高的药用价值，如疣粒野生稻可作为清热解毒草药、滋补药及抗胃病，不论是民间医生，还是当地农民，绝大多数都有采集野生稻作草药的习惯，使该物种大量被采集。根据考察所获得的材料表明，40个野生稻点除已实施原位保护的点外，其余的点均有采集草药破坏的现象，疣粒野生稻和药用野生稻破坏最大。在耿马县孟定镇和澜沧县糯扎渡乡，即使已实施野生稻原生境保护，但由于缺乏资金和有效的管理措施，乱采现象更为突出，使野生稻面临一定的采集压力。因此十分必要尽快加大资金投入和管理力度，使野生稻真正的长期原位保护。

2.5  外来种入侵对云南野生稻居群的影响
飞机草、紫茎泽兰在其发生区总是以单优植物群落出现，大肆排挤本地植物、侵占宜林荒山，影响其它植物生长。根据考察所获得的材料表明，在疣粒野生稻和药用野生稻原生境中均有飞机草、紫茎泽兰的分布，在普通野生稻水塘周围也有较多紫茎泽兰分布。龙陵县3个野生稻点的调查表明，在野生稻分布点附近有耕地抛荒的地块，飞机草、紫茎泽兰的分布更为密集，生长十分茂盛，直接威胁着这些地区野生稻的正常生存和繁衍，甚至野生稻群落丰富的遗传多样性。
2.6  人工或使用除草剂除草对云南野生稻居群的影响
耿马县的调查表明，当地农民每年铲除橡胶林或橡胶园周围的灌木丛时，因缺乏对野生稻的认识，连同野生稻一起铲除，随后因不再种植任何作物，造成地表秃顶、裸露，使落地的野生稻种子难以萌发，锄断的根茎也难以发芽生长；更有甚者，为减少劳动力，使用了除草剂，尤其橡胶园内更为突出，使耕地附近的野生稻部分根绝，只有在化学除草剂没有喷洒到的地方还零星地存在着几株。这种破坏是永久性的，它使野生稻根茎殆尽，无法复生。

3  野生稻居群保护与经济协调发展的对策措施
3.1  野生稻居群保护应以原生境保护为主，迁地保护为辅　　

原位保护被认为是最完整的资源保护，也是国际上越来越重视的资源保护方式[6]。对野生稻分布集中，面积大，遗传多样性丰富的点适宜采用此方法。具体方法为：首先，按“总量适当、重点突出”的原则，根据野生稻总量、类型和生存发展需要确定其规模、数量和级别等要求划定保护区。据王琳等[7]对云南境内的3种野生稻40个原生境的植物群落进行了考察，发现共记录植物159种，分属于51科。故在划定的保护区内，应辅助配套硬软件建设，采取严格的管理措施,保证保护种群生态环境的稳定,研究内部植物群落的演绎和变化情况。保护可采用围栏法，即分核心区和缓冲区，用钢筋水泥柱和铁刺网隔离，或植物篱笆护栏，如栽种野花椒、龙舌兰、剑麻等。对划定的保护区应尽量减少人为干扰,但在火灾、病虫、洪灾等自然灾害危害时,要积极采取一定的人为措施促进生境的恢复,保持生态系统的稳定。邓晴[8]等报道，澜沧江流域有自然保护区37个，在已实施天然林保护工程和野生稻分布零散、区域大的地区，可一并纳入天然林自然保护区和退耕还林工程规划保护。对于那些面积虽小,生境特殊的,可通过对其生物学特性的研究，建设相应的小型保护区，或将其迁入生态相似的已建立的保护区或国家自然保护区，尽可能将野生稻的原始生境保护好，突出特点和功能。在做好就地保护工作的同时，对于那些生境被破坏、濒临灭绝或居群数量减少的野生稻,则应采取迁地保护，同时建立种子保存的种质库和种茎保存的种质圃，甚至采用基因保存等手段加以保护。
3.2  完善野生稻居群保护的法律、法规，加大普法、执法力度,切实实行依法保护　

    中国现已出台的宪法、农业法、种子法、濒危物种保护法等法律、法规都涉及到野生稻资源保护的问题,也有专门的保护条例（如野生植物资源保护条例）及保护方法，对大的问题做出规定，应该说这些法律法规对野生稻居群保护起到了很好的作用。但原则性的较多，可操作性有待改善。例如，对野生稻点是否应该保密？有人故意破坏了野生稻，如何处罚，是判刑还是罚款?由谁来管理，是政府还是农业、林业部门？管理部门的奖惩如何？等等。针对这些问题还须有个明确的条文出台。细化出泄露野生稻点怎样处理；毁坏多少，应罚款多少，判刑多少，日常管理奖惩、费用等，这样才增加其可操作性与权威性。同时一定要加强野生稻居群保护的执法和普法工作，严格执法、违法必纠要得到切实的贯彻实行，用法律的威慑力打击破坏野生稻的行为，提高全社会对野生稻的认识，提高全社会的法律意识和自觉性，使野生稻居群保护像保护“大熊猫”一样，家户喻晓，真正得到切实有效的保护。

3.3  完善保护体制与运行机制，明确管理部门
野生稻资源是国家主权的体现之一，保护与否，决定权在政府主管部门，管理权也应在政府及其部门。这样在具体运行体制上，就需要理顺一些关系。例如由政府主管部门直接管理，还是其二层机构、科研单位或由当地农业、林业部门管理。当然，各级政府均负有保护国家野生稻资源不可推卸的责任。然而就目前野生稻居群保护，在体制与运行机制上，理顺由谁具体管理十分重要，而且是迫在眉睫的事。根据考察所获得的材料表明，在已实施原生境保护的野生稻点，仍存在因体制与运行机制不明，造成野生稻居群保护“设施”雷同虚设，没有“专人”看守，野生稻破坏没有得到有效的遏制。此外，对野生稻点保密不严，部分无良知的人为谋取个人利益，任意出卖野生稻的现象也时有发生。当然，在体制与运行机制分明的保护点野生稻保护还较为完好。

3.4  成立野生稻管理小组，出台具体的管理办法

    对有野生稻分布的县，应成立以分管农业副县长为组长，政府、农业、林业部门参加的野生稻居群保护管理小组（3~5人组成）。管理小组的职责是宣传野生稻保护的重要意义和相关法律法规，提高农民的保护意识，避免人为采集、恶意破坏和交易；负责制定野生稻保护的规章制度和奖惩制度；负责保护点的日常管理和围栏的维护；负责野生稻居群、环境和气候因素观察记载和监测；负责对遇突发事件，及时向有关部门汇报并采取有效措施及时解决问题；负责对外来考察人员考察手续的审核、登记；建立野生稻资源档案。管理人员的工资、保护区的维持费用由县财政或当地分管农业副县长协调解决。
3.5  加强国际交流和合作，积极开展野生稻保护研究

野生稻资源属全世界的资源，在严防重要资源流失的前提下，应积极开展国际交流与合作，与国际自然保护联盟（IUCN）、世界自然基金会（WWF）、世界银行等国际组织以及世界国际政府联系与交流，取得他们的支持和帮助，在野生稻保护方法、生物生态学特性、群落学特点、演绎规律和开发利用等方面进行科学研究。使野生稻的保护在科学研究的基础上进行，避免保护的盲目性，也使野生稻保护的同时更好地造福于人类。

3.6  调整产业结构，改善经济环境，全面缓解野生稻居群压力

3.6.1  加大科技推广力度，提高粮食产量；结合农村环境治理，发展生态农业 

云南野生稻分布地区多属于边疆民族地区，由于观念落后，科技种田意识不高，粮食产量长期处于较地水平，提高粮食产量和质量的回旋余地较大。充分借助国家实行的天然林保护工程、退耕还林还草工程和西部大开发这一机遇，加大科技投资和推广力度，提高河谷、平坝及坡度小于25 度的中低产田的产量，不仅能改变靠扩大种植面积弥补粮食不足的局面，还可以迅速弥补天然林保护工程实施过程中造成的群众收入、产粮面积减少而形成的真空。同时提倡大力发展生态农业,用人畜粪尿等废物发展沼气池，以解决当地群众以木柴为燃料而造成对生态环境破坏，粪便横溢使农村环境污染严重等问题。沼气废渣可用于栽培食用菌,栽培后剩下的菌基可养殖蚯蚓，蚯蚓可作家禽饲料,而最后的剩渣又可肥田,减少了环境污染并充分利用了资源。

3.6.2  围绕特色产业进行结构调整，实现经济与生态建设协调发展

温度是决定植物地理分布的最重要环境因子；也是全球气候变化度量的指标之一[9]。据调查，云南野生稻分布均在海拔1000米以下的热带、亚热带地区，与水系密切相关，澜沧江、怒江流域分布最多。这些区域热量充沛，山多坡地多，适宜种植橡胶、茶叶、甘蔗、芒果和香蕉等经济作物。许多地区，经过多年的开发与开拓，现已初步形成各种热作基地。在正在实施的天然林保护工程、退耕还林工程和西部大开发背景下，按照生产布局向生态适宜区集中的原则，合理规划已破坏的野生稻生态建设，同时加大这些贫困地区的优势和特色农产品生产，将“比较优势”转变为“经济优势”，实现经济与生态建设、保护协调发展，对保护野生稻居群是十分必要和有效的。对野生稻居群周边自然生态环境破坏最严重, 生态系统最脆弱，或周边已开垦耕地的地区，按“宜林则林，其它用途谦让”的原则合理保护。宜林是指种植适宜的经济林，对坡度大于25°的耕地一律还原成经济林。借鉴三峡库区多目标复合和多种模式并存的林业经营体系[10]。如根据怒江流域的自然条件，海拔1600 m以下荒山坡或坡耕地非常适合油桐种植, 海拔1600m～2200 m的荒山坡或坡耕地适宜漆树生长[11]；澜沧江流域可发展橡胶、茶叶、甘蔗、热带香料作物和热带水果等。对坡耕地，在退耕的初期, 经济林长成之前, 可在林地稀植套种浅耕农作物和牧草, 既可增加地表植被覆盖, 又使退耕者收获一定的粮食和牧草,缓解粮食和牧草的供应压力。当经济林产生效益后, 部分或全部停止农作物和牧草种植, 将生产的重点转向经济林的经营, 以经营经济林木所得收入，或圈养家畜收入来补充种植的粮食作物收入，实现全面缓解野生稻居群生态环境的压力。在围绕“生态建设”这个中心发展时，可兼顾“民俗民风”、“自然景光”，积极发展“生态和民族”旅游，以旅游促经济，保生态，最终走经济与生态协调发展的可持续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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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mpact of the rural economic activity on the populations of Yunnan wild ri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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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re are 3 species of wild rice (O. rufipogon Griff, O. meyeriana Baill, and O. officinalis Wal) in Yunnan province, which is one of the few existing precious germplasm banks. Based on the long-term survey of Yunnan wild rice populations, the situations of its extinguishment were analyzed and it was showed that impact of the rural economic activities on the population of Yunnan wild rice were economic exploitation, nomadism, timber consumption, herborizing, exotic species invading and environmental pollutions. At last, four important viewpoints and measures of Yunnan wild rice populations conservation and keeping economy in harmonious development were put forward such as selecting proper protection methods, enhancing law popularization and execution, improving protection system and working mechanism and adjusting crop planting struct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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